秀林國小學生急病或意外傷害處理程序
1、 學理原則：

1、 學童的舒適，急救為第一要務。

2、 急速聯絡家長，權衡狀況後送醫(以當時緊急連絡卡上院所為主)；若情況危急時先行送醫，再同時聯絡家長。

2、 處理原則：

1、 學童身體不適，輕微者可自行到健康中心休息，嚴重者如：臉色蒼白、嘔吐、高燒、大量出血等，須由老師護送至健康中心。

2、 小傷口不須縫合，由護理師止血上藥、包紮後返回教室上課；身體輕微不適者，留在健康中心臥床休息，以一、二節為限。

3、 大傷口需縫合或嚴重身體不適者，經護理師初步處理後，由老師與護理師負責聯絡家長送醫，並表達校方協助立場。

4、 若聯絡不到家長或家長無法即時到校處理，則由導師協助送醫，請教務處派代，並請教導處人員一同前往，如教導處人力不足，由其他處室人員協助。
5、 病況嚴重，危急呼吸、循環系統時，訓導組需陪同前往醫院。

(如有通知救護車，還是由訓導組陪同。)
6、 兒童送醫費用，先由負責送醫人員代付，再洽家長給付。

7、 事後請導師多加關懷，並請護理師追踪處理。
